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南通科技

股票代码：600862

收购人名称：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时俊北街1号院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院20号楼E座1009

收购人名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环山村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环山村中航工业航材院企业管理部

收购人名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八里桥北东军庄1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340信箱

收购人名称：中航高科智能测控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隆庆街甲10号2号楼

通讯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二路29号院9号楼

签署日期：二O一五年十一月

收购人声明

一、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

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及本摘要。

二、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报告书及本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所持有、

控制的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及本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

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公司章

程或者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 本次收购基于南通科技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方案，上述方案尚需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证监会及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部门等主管部门的核准或批准。

由于本次收购主要系因收购人以其持有的中航复材、优材京航、优材百慕的股权

认购南通科技向其发行的新股所致， 且中航高科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认购的上市公

司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完成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豁免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后，本次收购将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

三条第二款第（一）项所述“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投资者取得上市

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 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投资者承诺3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

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因此，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豁免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

务后，收购人可免于向证监会提交豁免申请，并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

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中介机

构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

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书 指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收购人 指

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航空材料研究

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中航高科智能

测控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指 中航高科、航材院、制造所、中航智控在本次收购中互为一致行动人

南通科技、上市公司 指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产控 指 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工贸 指 南通科技工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中航工业 指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中航高科 指 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航材院 指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制造所 指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

中航智控 指 中航高科智能测控有限公司

中航复材 指 中航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优材京航 指 北京优材京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材百慕 指 北京优材百慕航空器材有限公司

中国航材 指 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

北京国管中心 指 北京市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京国发基金 指 北京京国发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艾克天晟 指 北京艾克天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启越新材 指 北京启越新材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通能精机 指 南通通能精机热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无偿划转、本次划转 指

南通产控、 南通工贸向中航高科无偿划转其持有的南通科技15,

214.39万股股份，占南通科技总股本的23.85%。 其中南通工贸向中航

高科无偿划转其持有的全部南通科技股份（12,023.16万股），其余3,

191.23万股由南通产控向中航高科无偿划转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南通产控、 南通工贸向中航高科无偿划转其持有的公司23.85%股份，

公司向南通产控出售通能精机100%股权， 公司向中航高科等本次拟

注入资产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中航复材100%股权、优材京航100%

股权、优材百慕100%股权，公司向中航高科、艾克天晟、启越新材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行为

《重组协议》及补充协议 指

《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南通科技

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组协

议》及补充协议

《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

议》及补充协议

指

《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南通科技工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中

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国有

股份无偿划转协议》及补充协议

《重大资产出售协议》及

补充协议

指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

于南通通能精机热加工有限公司100%股权之重大资产出售协议》及

补充协议

《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及补充协议

指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国

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

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中航高科智能测控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器材集

团公司、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北京京国发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关于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及补充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

补充协议

指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国

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中航高科智能测控有限公

司、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关于北京优材百慕航空器材有限公司之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及补充

协议

指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

艾克天晟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北京启越新材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关于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配套

募集资金之股份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

《公司章程》 指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南通市国资委 指 南通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定价基准日 指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4年第十次会议相关决议公告日

交割日 指

各方共同以书面方式分别确定的本次无偿划转股份及拟出售、注入资

产进行交割的日期，自交割日起相关股份、资产的所有权利、义务和风

险发生转移

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完成日 指

本次无偿划转股份登记至中航高科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开立的股票账户之日

发行完成日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登记至中航高科及其他交易对方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的股票账户之日

过渡期间 指

自基准日（不包括）起至交割日（包括）止的期间；在计算拟注入资产

有关损益等财务数据时，系指自基准日（不包括）至交割日当月月末

的期间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一）中航高科的基本情况

名称：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时俊北街1号院

法定代表人：孙侠生

注册资本：8亿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00000000042313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证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航空气动、结构强度、

材料、制造工艺、标准、计量、测试、雷电防护、信息化技术的研究与试验及相关产

品的研制和生产；软件设计、开发与试验；电子信息、网络技术、新材料、精密机械、装

备的制造；智能技术的研究和相关产品的设计、研制、试验、生产、销售与维修服务；与

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高新技术项目的投资与管理；进出口业务。

经营期限：长期

税务登记证号码：京税证字110105717825798号

股东名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院20号楼E座1009

联系电话：010-58355026

联系传真：010-58355014

（二）航材院的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环山村

法定代表人：戴圣龙

开办资金：36,919万元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号：事证第110000002365号

机构类型：事业法人

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材料科学与工程应用研究、促进航空工业发展，航空

材料研制与工程应用研究、航空材料加工工艺及检测与分析研究、相关设备研制

与技术开发等、计算机软件研制、相关继续教育与专业培训。

税务登记证号码：京税证字110108400003358号

举办单位：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环山村中航工业航材院企业管理部

联系电话：010-62496020

联系传真：010-62456212

（三）制造所的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八里桥北东军庄1号

法定代表人：杨胜群

开办资金：19,529万元人民币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号：事证第11000002512号

机构类型：事业法人

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航空制造工程研究，促进航空工业发展，航空产品

制造技术研究及工艺装备研制；机械产品制造技术研究与开发；计算机软件与应

用技术开发；相关研究生培养与专业培训。

税务登记证号码：京税证字110105400001168号

举办单位：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340信箱

联系电话：010-85701633

联系传真：010-85701241

（四）中航智控的基本情况

名称：中航高科智能测控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隆庆街甲10号2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振伟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1030201343243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生产油液传感器、机载历程记录仪、传感器样

机、测试与诊断系统、智能机械人、转台、加载生产设备。 一般经营项目：机器人

及其应用技术、军民用测试技术、各类传感器的技术开发；智能制造技术服务；销售机

械设备（不含小汽车）、电子产品、仪器仪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出租厂房。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长期

税务登记证号码：京税证字11019256749526X号

股东名称：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二路29号9号楼

联系电话：010-65665485

联系传真：010-67862655

（五）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

中航高科、航材院、制造所、中航智控在资产、机构、业务、财务、人员等方面互相

独立，各自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及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根据《收购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如无相反证据，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

为构成一致行动人的法定情形。因此，中航高科、航材院、制造所和中航智控构成法定

的一致行动关系，在本次收购中互为一致行动人。

本次收购的一致行动人已书面约定由中航高科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负责统

一编制和报送收购报告书，并依照《收购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披露相关信息，并同意授权

中航高科及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在信息披露文件上签字盖章。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128号

法定代表人：林左鸣

注册资本：6,400,000万元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企业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00000000041923

税务登记证号码：京税证字110101710935732号

成立时间：2008年11月6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军用航空器及发动机、制导武器、军用燃气轮机、

武器装备配套系统与产品的研究、设计、研制、试验、生产、销售、维修、保障及服

务等业务。一般经营项目：金融、租赁、通用航空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工程勘察设计、

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等产业的投资与管理；民用航空器及发动机、机载设备

与系统、燃气轮机、汽车和摩托车及发动机（含零部件）、制冷设备、电子产品、环保设

备、新能源设备的设计、研制、开发、试验、生产、销售、维修服务；设备租赁；工程勘察

设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中航工业股权关系图如下：

中航工业是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国有特大型企业，是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中

航工业的主营业务涉及航空装备、运输机、发动机、直升机、航电系统、机电系统、通用

飞机、规划建设、贸易物流和金融控股等领域，系列发展各种用途的航空飞行器、航空

动力系统、航空电子系统、航空机电系统等，为中国军队提供先进航空武器装备；下辖

近200家子公司（分公司），其中在29家境内外上市公司持有5%以上股权。

（二）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1、中航工业所投资的主要企业情况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主营业务

1

中航航空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67,000.00 100.00%

战斗机、教练机、无人机及导弹武器系统的预

研、研发、实验、制造、销售、维修服务和国际

合作、 中型喷气公务机和非航空民品业务等

相关防务技术延伸产品的研制生产

2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

421,966.42 94.15% 歼击机及其零部件研发、制造、 销售及服务

3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72,915.40 100.00% 歼击机及其零部件研发、制造、 销售及服务

4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70,472.00 100.00% 教练机及其零部件研发、制造、 销售及服务

5

长沙五七一二飞机工

业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100.00% 飞机及飞机零部件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

6

中航天水飞机工业有

限责任公司

9,000.00 100.00%

电器、机械加工、制造；医疗器械；食品机械制

造；油料添加剂；汽车检测与修理；蜂乳系列

产品；磨具；外协加工

7

中航飞机有限责任公

司

612,000.00 100.00% 飞机及飞机零部件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

8

中航发动机控股有限

公司

11,000.00 100.00%

从事各类飞行器动力装置、第二动力装置、燃

气轮机、直升机传动系统的设计、研制、生产、

维修、营销和售后服务等业务

9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

845,900.00 62.50%

经批准的三类计划商品、 其他三类商品及橡

胶制品的出口，二类商品、三类商品的进口

10

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

公司

800,000.00 68.75%

直升机及其零部件的开发、研制、组织生产、

销售、售后服务和维修维护

11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

限责任公司

21,000.00 100.00%

雷达系统、光电探测系统、惯性导航系统、大

气数据系统、 座舱显示控制系统等飞机航空

电子装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

12

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

司

365,000.00 100.00% 航空机电系统的科研、生产、销售和服务

13

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

任公司

1,000,000.00 70.00%

通用航空的研发制造、通航运营、客户支持和

服务保障

14

北京瑞赛科技有限公

司

110,176.00 98.16% 商业地产、住宅地产、工业地产的开发与销售

15

保定向阳航空精密机

械有限公司

5,600.00 100.00%

组合工艺装备、模具、带锯机床、玻璃钢制品、

保健球制造、精密零部件加工、精密机械设备

维修

16

上海欣盛航空工业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41,980.00 100.00%

航空工业设备及产品、零部件的生产、机电仪

表设备及产品、金属及建材、五金家电、交通

设备及其配、软件开发、信息技术项目

17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373,269.84 42.39%

证券、财务、租赁、信托、期货、保险，航空及新

兴产业投资

18

中国航空汽车系统控

股有限公司

30,815.00 100.00%

汽车、摩托车及相关产品、相关设备的研制、

生产、改装和销售

19

中国航空规划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45,000.00 100.00%

提供咨询、规划、设计、勘察、建设、运营、工程

造价等咨询服务、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

工程招标代理、工程监理

20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

547,442.92 54.85%

直升机、支线飞机、教练机、通用飞机、飞机零

部件、汽车、汽车发动机及零部件的制造和销

售及相关产品的研发活动

21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34,518.84 52.31%

汽车覆盖件模具、汽车车身零部件、新能源锂

电池等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业务

22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

司

276,864.51 57.43% 飞机及零部件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

23

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80,000.00 100.00%

航空飞行器技术研究、电子设备、机械设备、

精密机械、新材料的研究、生产、销售维修服

务，及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2、中航高科所投资的主要企业情况

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主营业务

1

中航高科智能测控有

限公司

5,000.00 100.00%

生产油液传感器、机载历程记录仪、传感器样

机、测试与诊断系统、智能机械人、转台、加载

生产设备。 机器人及其应用技术、军用民用测

试技术、各类传感器的技术开发；智能制造技

术服务；销售机械设备（不含小汽车）、电子产

品、仪器仪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出租

厂房。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2

合肥航太电物理技术

有限公司

3,265.00 51.00%

电物理应用技术、飞机雷电与静电防护试验技

术、飞机雷电防护产品、激光应用技术、计算机

软硬件应用技术、电子产品销售、机械产品销

售。

3

中航复合材料有限责

任公司

79,400.00 50.38%

生产复合材料；生产复合材料槽罐（限保定分

公司经营）；复合材料用原材料、预浸料、蜂

窝、结构件等产品的研发、销售；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

注：除上述企业外，根据中航工业下发的《关于由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中

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等十家单位实施管理的批复》（航空规划【2012】1902号）文

件，中航高科对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等十家军工科研院所实施管理。

3、航材院所投资的主要企业情况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主营业务

1

北京百慕航材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0,500.00 76.93%

制造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复合材料及其制品、

生物医学材料及其制品、民用航空器材、体育运

动器材、机电产品及配件、环保设备；普通货运；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开

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批发汽车配

件；应用软件服务。

2

北京优材京航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3,500.00 76.93%

生产医疗器械Ⅱ类、Ⅲ类（以《医疗器械生产企

业许可证》核定的范围为准）（医疗器械生产许

可证有效期至2019年07月28日）；销售医疗器械

Ⅱ类、Ⅲ类（以《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核

定的范围为准）（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9年07月20日） 销售医疗器械I类、五金交

电、金属材料（含钢材）、仪器仪表、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

服务、技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

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

北京优材百慕航空器

材有限公司

3,500.00 76.93%

生产民用航空器材（金属陶瓷片及钢制刹车盘

副等）。 销售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民用航空

器材；产品设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4

中航百慕新材料技术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7,995.00 60.11%

许可经营项目：普通货运。 一般经营项目：新型

航空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及一类易

制毒化学品）、建筑材料、电子产品、仪器仪表、

通讯设备、销售开发后产品及新型航空材料、化

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危险品及一类易制毒化

学品）、建筑材料、电子产品、通讯设备、仪器仪

表、销售计算机及外围设备；承揽防火、防腐、保

温工程；家居装饰；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

（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5

北京百慕合金有限责

任公司

827.65 51.00%

生产钛合金、高温合金及其它金属材料的重熔锭

及其产品。 研究、开发钛合金、高温合金及其它

金属材料回收料的重熔再生技术；提供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销售自产产品；其他有色金属及其

制品的批发； 货物进出口。

6

北京航材百慕合力高

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500.00 60.00%

生产许可经营：生产E形密封圈、120阀橡胶模

板、动车组用减震器。 一般经营项目：销售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机

械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交电；技术推广、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7

核兴航材（天津）科技

有限公司

960.00 80.00%

铝合金、合金精密挤压件、锻件及相关材料的技

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生产、销售。（以

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

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

理。 ）

8

中航伊萨（北京）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 55.00%

虚拟工程软硬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销售自行研发的产品。

9

北京航材百慕进出口

有限公司

1,000.00 90.00%

磁性材料、高分子材料、金属制品、电子产品、仪

器仪表、通信设备、电力直流设备的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10

北京环航新材料技术

公司

300.00 100% 技术开发；企业管理咨询。

11 北京燕飞培训中心 18.80 100%

许可经营项目：住宿、中餐、销售烟（只零售）、

酒、包装食品。 一般经营项目：航空技术培训，销

售日用百货。

12

北京市海淀环航汽车

修理部

32.00 100%

许可经营项目：发动机附离合器总成、大修、汽车

小修、维护保养、专项修理；保险兼并代理机动车

辆保险。 一般经营项目：零售汽车配件。

4、制造所所投资的主要企业情况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主营业务

1

北京贝特里技术发展

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

机电一体化高科技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销售机械电器设备、电子计算机；经营中

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第六二五研究所及其直属企业

研制开发的技术和生产的科技产品的出口业务；

经营该所及其直属企业科研和生产所需的技术、

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备件的进口业

务；承办该所及其直属企业对外合资经营、合作生

产及“三来一补”业务。

2

北京市航空表面工程

技术公司

135.00 100.00%

普通货运。 热喷涂表面工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信息咨询；批发、零售、代销机电设备、

喷涂辅助材料。

3

北京科泰克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1,000.00 50.00%

生产锅炉压力容器、机床。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培训、技术咨询；销售锅炉压力容器、机床。

4

北京中航时代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150.00 80.00%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会议服务；

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策划、设

计；代理、发布广告。

5

北京航维捷飞机自动

钻铆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200.00 50.00%

自动钻铆设备的研发；转让自有技术；计算机技术

培训；技术支持；售后技术服务。

5、中航智控所投资的主要企业情况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主营业务

1

北京瑞赛长城航空测

控技术有限公司

1,200.00 40.00%

制造自动化测控设备、普通机械、仪器仪表、

电子产品、通讯设备；施工总承包。 自动化测

控系统、机电一体化运动仿真设备、特种机械

加工设备、计算机、通讯设备、传感器、仪表、

液压伺服元件、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销售机械

设备（不含小汽车）、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

及辅助设备、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通讯设

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安全技术防范

系统设计、计算机系统设计；设备安装。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中航高科主要业务介绍

中航高科主要从事航空气动、强度、材料、制造、标准、计量、测试和信息化等专业

领域的技术研究、开发、服务与产业化发展；开展信息化平台建设、管理服务和航空基

础技术国际合作、交流与引进等业务。

（二）中航高科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中航高科2012年、2013年和2014年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总资产 2,092,194.23 1,800,157.36 1,506,872.25

净资产 940,061.15 812,123.87 700,328.78

资产负债率 55.07% 54.89% 53.52%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总收入 1,086,424.73 1,002,018.63 899,787.81

利润总额 69,685.76 72,565.41 60,617.98

净利润 61,789.26 61,694.94 47,768.90

净资产收益率 6.57% 7.60% 6.82%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航材院、制造所、中航智控主要业务介绍

航材院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和直升机用先进材料、工艺、检测评价技术研究，具

有高性能材料的小批量生产和高难度重要部件的研制与开发能力， 同时承担着大量

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和军民两用技术研发项目。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航材院已形成

涉及17个领域60个专业，覆盖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材料制备与工艺，材料性能检

测、表征与评价，以及提供标准化、失效分析和材料数据库等行业服务的综合性科研

机构。 是国内唯一面向航空，从事航空先进材料应用基础研究，材料研制与应用技术

研究和工程化研究的综合性科研机构， 是我国国防科技工业领域高水平材料研究发

展中心，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和国防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制造所是专门从事航空与国防先进制造技术研究与专用装备开发的综合性研究

所，主要从事以航空武器装备制造技术为主的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和专用装备研制，

为我国新型飞机、 发动机研制和航空工厂的技术改造提供了大量先进制造技术和工

艺装备。 同时，也为国防工业其它领域，如航天、电子、兵器、交通、船舶等提供了先进

制造技术。 制造所现拥有门类齐全的航空制造技术一级专业13个，二级专业48个，三

级专业132个，其中特种加工、特种焊接、数控加工、数字化与柔性装配、塑性成形、机

械连接、激光武器技术、无损检测等专业的技术水平处于国内领先或先进，部分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中航智控充分利用测控技术、智能技术、智能装备制造技术，以综合测控系统、特

种传感器研制、工业机器人集成技术应用为重点，主要从事航空和新能源领域的智能

技术和航空测控领域和民用测控领域的测控技术的技术研发、产品研制、系统集成等

业务，科研成果广泛应用于国防（航空、航天、船舶、兵器等）和民用（煤矿、石化、冶

金、交通、新能源等）等领域。 中航智控是中国航空工业技术装备工程协会的理事长

单位、总装通用测试技术专业组主要成员单位，以及国防科技工业自动化测试技术研

究应用中心、中国航空工业测控技术发展中心、中国航空学测试专业委员会、《测控

技术》杂志社等多家专业机构的挂靠或依托单位。

（四）航材院、制造所、中航智控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1）航材院2012年、2013年和2014年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总资产 551,134.34 528,659.89 465,016.86

净资产 262,297.19 237,836.85 198,175.01

资产负债率 52.41% 55.01% 57.38%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总收入 452,887.86 461,979.78 379,398.48

利润总额 30,171.91 41,027.51 39,010.86

净利润 26,874.31 36,480.50 31,783.58

净资产收益率 10.25% 15.34% 16.04%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中航工业审计部审计。

（2）制造所2012年、2013年和2014年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总资产 285,952.48 239,371.24 200,549.56

净资产 108,844.88 100,324.13 78,833.95

资产负债率 61.94% 58.09% 60.69%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总收入 162,790.07 166,084.15 175,134.29

利润总额 6,034.38 9,901.72 9,888.13

净利润 5,893.82 9,828.18 6,831.31

净资产收益率 5.41% 9.80% 8.67%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中航工业审计部审计。

（3）中航智控2012年、2013年和2014年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6,448.20 34,799.36 22,773.64

净资产 26,288.23 25,626.26 15,881.29

资产负债率 27.88% 26.36% 30.26%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总收入 21,896.85 19,877.22 19,704.54

利润总额 785.84 629.75 1,288.95

净利润 691.98 550.66 1,145.54

净资产收益率 2.63% 2.15% 7.21%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收购人在最近五年所受处罚及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最近五年之内，收购人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重大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

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一）中航高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现任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居留权

孙侠生 男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否

赵波 男 董事、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谭振亚 男 监事会主席 中国 北京 否

颜冬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刘慧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陈昌富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宋京平 女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周寒 男 董事 中国 苏州 否

谢根华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顾荣芳 女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张焱群 女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姚俊臣 男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王兴男 男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周国强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李晓峰 男 纪检组长 中国 北京 否

庄仁敏 女 总会计师 中国 北京 否

秦昆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周训文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张军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吴世平 男 高级专务 中国 北京 否

最近五年之内，上述人员未曾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重大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

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二）航材院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现任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居留权

戴圣龙 男

院长、党委副书记、总工程

师

中国 北京 否

王亚军 女 党委书记、副院长 中国 北京 否

陈祥宝 男 副院长 中国 北京 否

骞西昌 男 副院长 中国 北京 否

李莉 女 副院长 中国 北京 否

王景鹤 男 副院长 中国 北京 否

益小苏 男 科技委主任 中国 北京 否

王志刚 男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

会主席

中国 北京 否

李兴无 男 副院长 中国 北京 否

姜海峰 男 副院长 中国 北京 否

唐斌 男 副院长 中国 北京 否

最近五年之内，上述人员未曾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重大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

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制造所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现任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居留权

杨胜群 男 所长 中国 北京 否

李恒芳 男 副所长 中国 北京 否

孙亚东 男 总会计师 中国 北京 否

张进成 男 副所长 中国 北京 否

修德亮 男 副所长 中国 北京 否

曾元松 男 副所长 中国 北京 否

刘 杰 男 所长助理 中国 北京 否

孟 龙 男 副总会计师 中国 北京 否

最近五年之内，上述人员未曾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重大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

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四）中航智控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现任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居留权

周国强 男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否

罗雪平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张军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严志强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姚俊臣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张振伟 男 董事、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梁岱东 男 职工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王志标 男 监事会主席 中国 北京 否

方中祥 男 监事、纪委书记 中国 北京 否

陶 欣 男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刘恩朋 男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中国 北京 否

胡晓斌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王燕山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杨 超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最近五年之内，上述人员未曾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重大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

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和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权益的

情况

（一）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5%的情况如下：

1、中航高科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中航高科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形。

2、航材院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航材院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形。

3、制造所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制造所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形。

4、中航智控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中航智控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形。

（二）收购人持有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中航高科、航材院、制造所、中航智控均不存在持股5%以

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形。

（三）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

外的股份情况

中航工业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5%的情况如

下：

序

号

上市公司名

称

证券代码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中航工业合

计持股比例

1

中航直升机

股份有限公

司

600038.SH 58,947.67

航空产品及零部件的开发、 设计研制、生

产和销售， 航空科学技术开发、 咨询、服

务，机电产品的开发、设计研制、生产和销

售以及经营进出口业务

61.70%

2

江西洪都航

空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

600316.SH 71,711.45

基础教练机、通用飞机、其他航空产品及

零件部件的设计、研制、生产、销售、维修

及相关业务和进出口贸易；航空产品的转

包生产、航空科学技术开发、咨询、服务、

引进和转让等

48.15%

3

中航机载电

子股份有限

公司

600372.SH 175,916.29

航空、航天、舰船、兵器等领域机械、电子

类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及服务；自动控

制、仪器仪表、惯性系统及器件的研制、生

产、销售及服务；纺织机械、汽车零部件、

制冷设备、医疗器械的研制、生产、销售及

服务；照明、光伏系统产品及器件的研制、

生产、销售及服务；工量模具的生产制造、

销售

75.18%

4

四川成发航

空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600391.SH 33,012.94

研究、制造、加工、维修、销售航空发动机

及零部件、燃气轮机及其零部件、轴承、机

械设备、非标准设备、环保设备、金属结构

件、燃烧器、燃油燃气器具、纺织机械、医

药及化工机械等（不含医疗机械）；金属

及非金属表面处理；工艺设备及非标准设

备的设计、制造及技术咨询服务；项目投

资；企业管理服务，架线和管道工程施工、

建筑安装工程施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

36.02%

5

中航黑豹股

份有限公司

600760.SH 34,494.04

微型汽、 柴油载重汽车及其配件制造；厢

式柴油专用汽车制造，草坪修整机、电动

车的制造、销售；资格证书范围内自营进

出口业务；钢材、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的销

售；房屋修缮；许可证范围餐饮服务、住宿

服务

16.88%

6

中航动力控

制股份有限

公司

000738.SZ 114,564.23

航空、 航天发动机控制系统产品的研制、

生产、销售、修理；汽车零部件、摩托车零

部件生产、销售；上述产品技术成果的转

让、咨询、计量、技术测试等服务；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

进料加工、对销贸易、转口贸易、“三来一

补”业务；资产租赁、经营

64.15%

7

中航飞机股

份有限公司

000768.SZ 276,864.51

飞机、飞行器零部件、航材和地随设备的

设计、试验、生产、维修、改装、销售、服务

及相关业务；飞行机务保证及服务；飞机

租赁及相关服务保障业务；技术装备的设

计、制造、安装、调试及技术服务；航空及

其他民用铝合金系列产品和装饰材料的

开发、设计、研制、生产、销售以及相关的

技术服务等

57.43%

8

中航重机股

份有限公司

600765.SH 77,800.32

股权投资及经营管理； 军民共用液压件、

液压系统、锻件、换热器、燃气轮机及其成

套设备，飞机及航空发动机附件，汽车零

备件的研制、开发、制造、修理及销售；经

营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

技术的出口业务， 主要产品为新能源、锻

铸件、液压产品，提供主要劳务内容为液

压、锻件、换热器及燃气轮机技术开发、转

让和咨询服务

44.23%

9

中航动力股

份有限公司

600893.SH 194,871.88

航空发动机、 燃气轮机零部件的制造、销

售、研发、检测、修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燃气轮机、机电产品的维修、机械

加工；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的销售；保税物

流等

56.85%

10

中航工业机

电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

002013.SZ 93,117.22

为各类飞行器、发动机配套的机载机电系

统及设备的研制、生产、销售和服务，并为

航天、兵器、船舶、电子信息等领域提供相

应配套产品及服务。 车船载系统、各类精

冲制品及精密冲压模具、工业自动化与控

制设备、机电设备及系统、电动车、制冷系

统、信息系统及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

服务。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

业务； 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

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

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

务

65.05%

11

贵州贵航汽

车零部件股

份有限公司

600523.SH 28,879.38

汽车、摩托车零部件、橡胶、塑料制品、通

用设备、 专用设备制造 （限分支机构生

产）、销售；汽车（不含小轿车）、摩托车，

二、三类机电产品的批零兼营；经营本企

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

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仪器仪表、

机械设备、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经

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46.29%

12

四川成飞集

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002190.SZ 34,518.84

工模具的设计、研制和制造；计算机集成

技术开发与应用；数控产品及高新技术产

品的（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经营企

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

业及成员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

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

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52.31%

13

中航光电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002179.SZ 60,251.49

光电元器件及电子信息产品的生产、销

售；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

务，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

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本企业相关技

术的进口业务；“三来一补”

45.74%

14

中航三鑫股

份有限公司

002163.SZ 80,355.00

玻璃深加工产品技术开发 （不含限制项

目）； 生产 （生产项目另行申办营业执

照）、销售建筑安全节能玻璃、光学玻璃、

光控玻璃、 电子平板玻璃和建筑幕墙，建

筑门窗、钢结构、玻璃深加工机械设备；承

担建筑幕墙工程设计、施工；进出口业务

（按深贸管登证字第 2001-086号文执

行）；普通货运；劳务派遣

29.52%

15

中航地产股

份有限公司

000043.SZ 66,696.14

房地产开发、经营、从事各类投资、开办商

场、宾馆服务配套设施、国内商业物资供

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自有

物业管理、经营、举办各种产品展销、开展

科技交流活动、 举办科技学术交流会议、

劳务派遣

51.36%

16

中航电测仪

器股份有限

公司

300114.SZ 26,256.02

电阻应变计、传感器、电子衡器、交通运输

检测设备、测量与自动控制设备、人造宝

石及其制品、航空仪器仪表、五交化产品、

金属材料及制品、电子机械及器材等产品

的开发、制造、销售与技术服务；与上述业

务相关的技术开发与信息咨询

61.80%

17

中航资本控

股股份有限

公司

600705.SH 373,269.84

实业投资、股权投资和投资咨询（服务）；

法律法规允许公司经营的其他业务

42.39%

18

飞亚达（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000026.SZ 39,276.79

生产经营各种指针式石英表及其机芯、零

部件、各种计时仪器、加工批发K金手饰表

（生产场地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

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物业

管理、物业租赁；自营进出口业务（按深贸

管登证字第2000-072号文执行）

41.52%

19

天马微电子

股份有限公

司

000050.SZ 113,173.85

制造销售各类液晶显示器及与之相关的

材料、设备和产品；普通货运；货物、技术

进出口业务

39.80%

20

天虹商场股

份有限公司

002419.SZ 80,020.00

日用百货、纺织品、服装、食品、食盐、饮

料、保健食品、农副产品、家用电器和电子

产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建材及化工

产品、机械设备、五金、家具、玩具、工艺美

术品等商品的批发、 零售及相关配套服

务；酒类的批发和零售；金银珠宝首饰零

售；国内版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的零售；

停车场的机动车辆停放业务；以特许经营

方式从事商业活动。（国家专控的商品除

外，涉及许可经营的需凭许可证经营）；自

有物业出租

43.48%

21

中国航空科

技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

HK2357 547,442.92

直升机、支线飞机、教练机、通用飞机、飞

机零部件、航空电子产品、其他航空产品

的设计、研究、开发、生产与销售；汽车、汽

车发动机、变速器、汽车零部件的设计、研

究、开发、生产；汽车（不含小轿车）的销

售；汽车、飞机、机械电子设备的租赁；医

药包装机械、纺织机械、食品加工机械及

其他机械及电子设备的设计、开发、生产、

销售；上述产品的安装调试、维修及其他

售后服务； 实业项目的投资及经营管理；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

54.85%

22

中国航空工

业国际控股

（香港）有

限公司

HK0232

551,959.10

（港币）

国际航空、贸易物流、零售与高端消费品、

地产与酒店、电子高科技、资源开发等

34.34%

23

中航国际控

股股份有限

公司

HK0161 116,616.20

投资兴办实业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

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

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

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71.60%

24

幸福控股（香

港）有限公司

HK0260

87,675.65

（港币）

经营压缩天然气（CNG）及液化石油气（LPG）加

气站，管理及经营二极发光体（LED）能源管理合

约（EMC），以及提供租赁融资及贷款服务

35.03%

25

中航国际船舶

控股有限公司

O2I.SI 10,123.70 投资与资产管理 73.87%

26

KHD�

Humboldt�

Wedag�

International�

AG德国洪堡

KWG:GR

4,970.36

（欧元）

为水泥行业提供整套工业设备和服务 89.02%

27

耐世特汽车系

统集团有限公

司

1316.HK

24,978.04

（港币）

供应转向系统及零部件， 动力传动系统及零部

件，用于各类汽车。

67.26%

28

宝胜科技创新

股份有限公司

600973.SH 41,138.75

电线电缆及电缆附件开发、制造、销售及相关的

生产技术开发，网络传输系统、超导系统开发与

应用，光电源器件设计、装配、中试、测试、光纤、

电讯、电力传输线及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培训、

技术转让和技术咨询，输变电工程所需设备的成

套供应。

35.66%

29 FACCAG

AT00000FACC

2

4,579.00

（欧元）

复合材料结构件、内饰系统产品及相关生产所需

原材料、设备及技术的贸易业务

54.55%

注：中航工业持股比例包括直接持股和间接控股。

（四）中航工业持有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中航工业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

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如下：

序号 金融机构名称 中航工业直接和间接方式合计拥有或控制比例

1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2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100.00%

3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72.73%

4 中航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100.00%

5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100.00%

6 中航安盟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50.00%

除以上情况外，中航高科、一致行动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持有、控

制其他上市公司或金融机构5%以上权益的情况。

第三节 收购目的及收购决定

一、收购目的

通过本次交易，中航高科将采取多种措施，提升上市公司原有机床业务的盈利能

力，并促进机床业务向航空专用设备业务转型，未来服务于航空武器装备制造行业。

通过转型升级，该类业务的技术实力、市场空间都将得到提升，未来发展前景较好。此

外，本次注入南通科技的优质航空新材料资产，也将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

能，增强资源整合和产业发展能力，从而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因此，本次重组完成后，南通科技将成为新材料及装备制造领域具有相当规模和

行业竞争优势的优质上市公司，同时上市公司还将剥离部分盈利能力较差的资产、注

入流动资金，减轻公司的财务负担。 本次交易将从根本上改善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

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有利于保护广大投资者以及中小股东的利

益，亦有助于实现上市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

二、收购人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

份的初步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正在积极推动南通科技重大资产重组的事项，该

事项涉及中航高科拟受让上市公司现有控股股东南通产控及其全资子公司南通工贸

持有的南通科技23.85%的国有股份、南通科技拟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中

航高科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从事航空新材料及装备制造领域相关业务资产并进行

配套融资。 除上述情况导致收购人增持南通科技股份外，中航高科、一致行动人及其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目前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南通科技股份或者处置所

拥有权益的股份之计划。

三、收购履行的程序

（一）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1、交易对方及配套融资认购方的决策过程

（1）2014年6月12日，京国发基金召开第一届投资决策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以所持有中航复材股权认购上市公司股份，及签署相关协议事宜。

（2）2014年7月16日，南通产控、南通工贸分别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

易的相关事项。

（3）2014年7月23日，中航高科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交易方案及签署相关协议事项。

（4）2014年8月12日，艾克天晟出具执行事务合伙人决议，同意以现金认购上市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及签署相关协议事宜。

（5）2014年8月12日，启越新材出具执行事务合伙人决议，同意以现金认购上市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及签署相关协议事宜。

（6）2014年8月13日，制造所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了以所持有中航复材

股权认购上市公司股份及签署相关协议事宜。

（7）2014年8月15日，航材院召开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了以所持有中航复材、

优材京航、优材百慕股权认购上市公司股份及签署相关协议事宜。

（8）2014年8月15日，北京国管中心召开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了以所持有中

航复材股权认购上市公司股份及签署相关协议事宜。

（9）2014年8月18日，中国航材出具了《关于参与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定向增发相关事项的决定》，同意以所持有优材京航、优材百慕股权认购上

市公司股份及签署相关协议事宜。

（10）2014年8月28日，中航智控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所持

有优材京航、优材百慕股权认购上市公司股份及签署相关协议事宜。

2、上市公司的决策过程

（1）2014年9月1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4年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南通

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

相关议案。

（2）2015年3月16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

案。

（3）2015年5月21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

案， 该次会议涉及的相关方案及协议中关于本次拟注入资产的评估结果已取得国务

院国资委的备案。

（4）2015年6月5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审议<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涉及房地产项目之专项自

查报告>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5）2015年6月18日，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南

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重组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

意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同意签署相关协议及承诺函。

3、本次交易其他已获得的批准、核准、同意和备案

（1）本次交易已取得江苏省政府关于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核准批复。

（2）本次拟出售资产评估结果已经南通市国资委备案。

（3）本次交易涉及的军工事项已经国防科工局批准。

（4）本次交易涉及的员工安置方案已经上市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5）本次拟注入资产评估结果已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6）本次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及资产重组、配套融资已获得国务院国资

委的批准。

（7）本次交易涉及的中央级事业单位资产处置事项已取得财政部的核准批复。

（8）本次交易已通过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并已获得中国证监会下

发的核准批文。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交易前， 中航高科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 本次交易完成

后，中航高科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持有上市公司74,644.45万股股份，占比53.58%，中

航高科和中航工业将分别成为南通科技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中航高科 - - 59,708.14 42.86

航材院 - - 10,187.24 7.31

制造所 - - 4,672.38 3.35

中航智控 - - 76.69 0.06

中航工业方合计 - - 74,644.45 53.58

南通产控 23,988.81 37.60 8,774.42 6.30

除中航工业方、南通产

控外其他股东

39,804.04 62.40 55,886.04 40.12

合计 63,792.85 100.00 139,304.91 100.00

二、本次重组的基本方案

本次重组的主要内容包括：（1）南通产控、南通工贸向中航高科无偿划转其持有

的上市公司15,214.39万股股份（占南通科技总股本的23.85%）；（2）上市公司将全资

子公司通能精机100%股权出售给南通产控；（3） 上市公司通过向中航高科等本次注

入资产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中航复材100%股权、优材京航100%股权和

优材百慕100%股权；（4）上市公司向中航高科、艾克天晟、启越新材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25%。 前述（1）、（2）、（3）三项

交易同时生效、互为前提，任何一项内容因未获得相关政府部门或监管机构批准而无

法付诸实施，则三项交易均不予实施；上述交易（4）在前三项交易的基础上实施，但交

易（4）实施与否或者配套资金是否足额募集，均不影响前三项交易的实施。

（一）股份无偿划转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南通产控及其全资子公司南通工贸向中航高科无偿划转其持

有的上市公司15,214.39万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3.85%。 其中南通工贸向中

航高科无偿划转其持有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12,023.16万股），其余3,191.23万股

由南通产控向中航高科无偿划转。

（二）重大资产出售

上市公司向南通产控出售全资子公司通能精机100%股权。 通能精机以2014年3

月31日为基准日的评估值为65,279.74万元。 上述评估结果已经南通市国资委备案。

（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南通科技拟向中航高科、航材院、制造所、中航智控、中国航材、北京国管中心、京

国发基金等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中航复材100%股权、 优材京航100%股

权和优材百慕100%股权。

根据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以2014年8月31日为

评估基准日， 中航复材、 优材京航、 优材百慕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值分别为154,

330.73万元、5,983.91万元、16,383.57万元，评估总值为176,698.21万元。 上述评估

结果已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上市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2014年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

股票的交易均价，3.12元/股，预计发行数量不超过56,634.05万股股份。

（四）募集配套资金

南通科技向中航高科、艾克天晟、启越新材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

超过58,899.41万元，即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25%。

本次配套融资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4年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

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3.12元/股， 预计发行数量不超过18,878.02万

股。

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中，计划使用13,500.00万元投资中航复材航空产业园复合

材料建设项目，使用10,051.00万元投资优材百慕生产线扩建项目，使用5,059.00万

元投资优材京航骨科人体植入物产品系列化开发及生产线改造项目， 使用2,570.00

万元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其余用于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拟募集的配套资金中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的比例为47.06%。 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本次募集资

金到位前，上市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

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三、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

（一）《关于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组协议》及《关于南通科技投资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

1、合同主体及签订时间

2014年7月23日，中航高科与南通产控、南通科技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关于南

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组协议》。

2015年3月16日，中航高科与南通产控、南通科技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关于南

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

2、本次重组的方案

根据《重组协议》第二条：

“2.1本次重组的整体方案包括：（1）国有股权无偿划转；（2）资产出售；（3）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4）募集配套资金。其中，前述（1）、（2）、（3）三项交易同时生效、

互为前提，任何一项内容因未获得中国政府部门或监管机构批准而无法付诸实施，则

三项交易均不予实施。

2.2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主要内容为：南通产控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南通

科技15,214.39万股股票（占南通科技总股本的23.85%）无偿划转给中航高科。

2.3本次资产出售的主要内容为： 南通科技向南通产控出售通能精机100%的股

权（包括所有资产和负债）。

2.4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主要内容为：南通科技向中航高科及注入资产的其

他股东方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拥有的复合材料、新材料业务等资产。

2.5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主要内容为：南通科技向中航高科（或含其关联方，合计

不超过10名）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重组交易总

额的25%。 ”

3、对外担保及往来款项的处理

根据《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第六条：

“6.1各方在此同意并确认，在交割日之前，南通科技本部及其子公司与通能精机

和南通产控及其子公司之间的全部往来款项应当同时结清。

6.2各方在此同意并确认，在交割日之前，南通科技解除通能精机和南通产控对

南通科技本部及其子公司所提供的担保，南通产控提供必要的协助。

6.3各方在此同意并确认，在交割日之前，中航高科或其关联方承接通能精机和

南通产控为南通科技本部及其子公司所提供的担保。

6.4各方在此同意并确认，在交割日之前，南通科技本部及其子公司为通能精机

提供的各类担保由南通产控承接，并负责与债权人沟通协调且达成一致。 ”

4、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根据《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七条：

“7.1各方在此同意并确认，《重组协议》在下列条件全部成就后即应生效：

（1）本次重组经南通科技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且股东大会同意中航高科及

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重组中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南通科技股份， 本次重组所涉其他

各方就本次重组履行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 本次重组经南通产控债券持有人会议批

准。

（2）本次重组涉及的资产评估报告经有权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3）国家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同意本次重组涉及的军工事项。

（4）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次重组。

（5）财政部批准本次重组涉及的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事项。

（6）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组。 ”

根据《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第八条：

“8.2本补充协议与《重组协议》同时生效。 本补充协议应作为《重组协议》的组

成部分，与《重组协议》具有同等效力；本补充协议有约定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

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以《重组协议》为准。 ”

5、合同附带的任何形式的保留条款、补充协议和前置条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外，《重组协议》不存在生效

条件以外其他附带的保留条款和前置条件。

6、违约责任条款

根据《重组协议》第十四条：

“本协议任何一方未按本协议之规定履行其义务或违反本协议任何约定的，违

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实际经济损失。 ”

（二）《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及《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之补充协议》

1、合同主体及签订时间

2014年9月17日，南通产控、南通工贸与中航高科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国有股

份无偿划转协议》。

2015年3月16日，南通产控、南通工贸与中航高科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国有股

权无偿划转之补充协议》。

2、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具体方案

根据《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第三条：

“3.1各方在此同意并确认， 将南通工贸持有的南通科技120,231,604股股份

（占南通科技注册资本的18.85%）以及南通产控持有的南通科技31,912,296股股份

（占南通科技注册资本的5%）无偿划转给中航高科。

3.3中航高科所取得的本次无偿划转的股份， 自完成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但

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前述限售期满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

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根据《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三条：

“3.1各方在此同意并确认，本次无偿划转将按照《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

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通科技投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重组协议》签署日前南通科技最近一次的审计报告直接进行账务调

整。 ”

3、资产交付或过户的时间安排

根据《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第五条：

“5.1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实施应以下述先决条件的满足为前提：

（1）本协议各方已签署本协议，且本次重组所涉各方已签署本次重组涉及的其

他相关协议。

（2）本次重组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各方公司章程及内部管理制度之规定，经

各方内部有权机构审议通过。

（3）本次重组获得一切所需的中国政府主管部门的同意、批准或核准，且该等同

意、 批准或核准没有要求对本协议作出任何无法为本协议各方所能一致接受的修改

或增设任何无法为本协议各方所能一致接受的额外或不同义务。

5.2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实施

（1） 各方同意于先决条件全部成就后的10个工作日内或各方另行约定的其他

日期进行交割，标的股份的划转应在本协议交割日完成。

（2）中航高科应于交割日或之后尽快办理将标的股份登记于中航高科名下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南通产控和南通工贸应当给予必要的协助。 ”

4、员工安置

根据《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第四条：

“4.2�除《重组协议》另有约定外，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所涉南通科技23.85%

股权的转让，不涉及员工安置问题。原由南通科技聘任的员工在交割日后仍然由南通

科技继续聘任。 ”

5、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根据《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之补充协议》第四条：

“4.1各方在此同意并确认，《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在下列条件全部成就后即

应生效：

（1）本次重组经南通科技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且股东大会同意中航高科及

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重组中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南通科技股份， 本次重组所涉其他

各方就本次重组履行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 本次重组经南通产控债券持有人会议批

准。

（2）本次重组涉及的资产评估报告经有权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3）国家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同意本次重组涉及的军工事项。

（4）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次重组。

（5）财政部批准本次重组涉及的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事项。

（6）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组。 ”

根据《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五条：

“5.2本补充协议与《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同时生效。 本补充协议应作为《国

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的组成部分，与《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本

补充协议有约定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以《国有股份无偿划

转协议》为准。 ”

6、合同附带的任何形式的保留条款、补充协议和前置条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之补充协议》外，本国有股权无偿

划转协议不存在生效条件以外其他附带的保留条款和前置条件。

7、违约责任条款

根据《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第十条：

“10.1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承诺或

所作出的陈述或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协议。

10.2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赔偿守约方因

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10.3如因受法律法规的限制，或因南通科技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或因国家有

权部门未能批准/核准等原因，导致本次重组方案不能实施，不视任何一方违约。 ”

（三）《重大资产出售协议》及《重大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

1、合同主体及签订时间

2014年9月17日， 南通科技与南通产控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重大资产出售协

议》。

2015年3月16日，南通科技与南通产控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重大资产出售协议

之补充协议》。

2、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具体方案、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重大资产出售协议》和《重大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三条：

“南通科技向南通产控出售其持有的通能精机100%股权，具体方案为：

3.1双方在此同意并确认，出售资产的交易价格以经南通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南通市国资委” ）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值为准。

3.2双方在此同意并确认， 根据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

[2014]第515号《资产评估报告》，出售资产截至基准日的评估值为65,279.74万元。

上述资产评估结果已经南通市国资委备案。

3.3双方在此同意并确认，出售资产之交易价格为65,279.74万元。 自基准日至交

割日期间， 出售资产运营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任何原因造成的权益变动均由南通

产控享有或承担，不因此事项而调整出售资产的价格。 ”

3、资产交付或过户的时间安排

根据《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第五条：

“5.1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实施应以下述先决条件的满足为前提：

（1）本协议双方已签署本协议，且本次重组所涉各方已签署本次重组涉及的其

他相关协议。

（2） 本次重组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各方公司章程及内部管理制度之

规定，经各方内部有权机构审议通过。

（3）本次重组获得一切所需的中国政府主管部门的同意、批准或核准，且该等同

意、 批准或核准没有要求对本协议作出任何无法为本协议任何一方所能一致接受的

修改或增设任何无法为本协议任何一方所能一致接受的额外或不同义务。

5.2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实施

（1） 双方同意于先决条件全部成就后的10个工作日内或双方另行约定的其他

日期进行交割，出售资产的移交及全部交易价款的支付应在本协议交割日前完成。

（2）南通产控应于交割日或之后尽快办理将出售资产登记于南通产控名下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南通科技应当给予必要的协助。由于南通产控原因导致出售资产无

法及时过户而产生的任何损失，均由南通产控承担。南通产控亦不得因出售资产无法

及时办理过户，而单方面要求终止、解除或变更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条款并应当继续执

行其在本协议下的所有义务。 ”

4、交易标的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根据《重大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三条：

“3.3双方在此同意并确认，出售资产之交易价格为65,279.74万元。 自基准日至

交割日期间， 出售资产运营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任何原因造成的权益变动均由南

通产控享有或承担，不因此事项而调整出售资产的价格。 ”

5、债权债务处理和员工安置

根据《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第四条：

“4.1�除《重组协议》另有约定外，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涉通能精机100%股权的

转让，原由通能精机承担的债权债务在交割日后仍然由通能精机承担。

4.2�在交割日之前， 南通科技本部及其子公司为通能精机提供的各类担保由南

通产控承接，并由南通产控负责与债权人沟通协调且达成一致。

4.3�在交割完成日之前，中航高科或其关联方承接通能精机和南通产 控为南通

科技本部及其子公司所提供的担保。

4.4�除《重组协议》另有约定外，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涉通能精机100%股权的

转让。 原由通能精机聘任的员工在交割日后仍然由通能精机继续聘任。 ”

6、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根据《重大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偿协议》第四条：

“4.1各方在此同意并确认，《重大资产出售协议》在下列条件全部成就后即应生

效：

（1）本次重组经南通科技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且股东大会同意中航高科及

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重组中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南通科技股份， 本次重组所涉其他

各方就本次重组履行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 本次重组经南通产控债券持有人会议批

准。

（2）本次重组涉及的资产评估报告经有权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3）国家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同意本次重组涉及的军工事项。

（4）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次重组。

（5）财政部批准本次重组涉及的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事项。

（6）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组。 ”

根据《重大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偿协议》第五条：

“5.2本补充协议与《重大资产出售协议》同时生效。 本补充协议应作为《重大资

产出售协议》的组成部分，与《重大资产出售协议》具有同等效力；本补充协议有约

定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以《重大资产出售协议》为准。 ”

7、合同附带的任何形式的保留条款、补充协议和前置条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重大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外，本重大资产出

售协议不存在生效条件以外其他附带的保留条款和前置条件。

8、违约责任条款

根据《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第十条：

“10.1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承诺或

所作出的陈述或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协议。

10.2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赔偿守约方因

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10.3如因受法律法规的限制，或因公司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或因国家有权部

门未能批准/核准等原因，导致本次重组方案不能实施，不视任何一方违约。 ”

（四）《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

议》及《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1、合同主体及签订时间

2014年9月17日，上市公司与中航高科、航材院、制造所、中航智控、中国航材、北

京国管中心、京国发基金等7家法人交易对方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定向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

2015年3月16日，上市公司与中航高科、航材院、制造所、中航智控、中国航材、北

京国管中心、京国发基金等7家法人交易对方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定向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2015年5月21日，上市公司与中航高科、航材院、制造所、中航智控、中国航材、北

京国管中心、京国发基金等7家法人交易对方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定向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2、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交易价格、定价依据

根据《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第二条：

“南通科技向认股方定向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中航复材100%的股权、优材京

航100%的股权、优材百慕100%的股权，具体方案如下：

2.1各方在此同意并确认，注入资产的交易价格依据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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